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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私营企业工会条例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７日西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９年９月８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２０日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维护私营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促
进私营企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私营企业和工会组

织。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

有，自主经营，承担风险责任，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
营利性经济组织。
第四条　私营企业工会是私营企业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

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基层组织，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私营企业工会与企业建立集体协商制度，代表职工与企业就

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
订集体合同，组织职工参与民主管理，促进企业发展。
私营企业工会具备法人条件的，自上一级工会批准之日起具

备法人资格，工会主席为其法定代表人。
第五条　私营企业应当支持职工从开业之日起一年内依法组

建工会。
上级工会组织应当帮助和督促私营企业支持职工组建工会，

指导成立工会筹备小组。
第六条　私营企业内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并在企业工作六个

月以上的职工，承认《中国工会章程》，可以自愿申请加入工会。
第七条　私营企业有工会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成立基层工

会委员会和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选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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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一人，也可以选举主席、副主席，主持工会工作。有会员二百人
以上的，可以设专职工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或者配备专职工会工作
人员。
私营企业工会根据女会员人数，设女职工委员或者女职工委

员会。
第八条　私营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和经费审查委员会

成员，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
年。
私营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委员的候选人建议名单在征求会

员意见的基础上，可以由工会筹备小组或者上一届工会委员会提
出，也可以由上一级工会与企业协商后提出。
私营企业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工会主席、副主席的

选举结果，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第九条　私营企业工会行使下列权利：
（一）依法维护企业职工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经济权益，保

障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通过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形式参与企业

的民主管理；
（三）对企业遵守和执行劳动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

工时制度、休假制度和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权益保护等法律、法
规的情况进行监督，工会主席列席企业研究上述事宜的会议；

（四）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指导和帮助职工同企业
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并监督劳动合同的执行；

（五）参与职工因工伤亡、职业中毒、职业伤害等事故的调查，
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六）参与协调劳动关系和调解劳动争议，对企业处分、辞退职
工认为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有权提出意见，要求企
业重新处理。
第十条　私营企业工会履行下列义务：
（一）教育职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以及企业的各

项规章制度，尊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教育职工履行劳动合同，完成生产和工作任务；
（三）协助企业组织职工开展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活动，促

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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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助企业组织职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开展职业技术培
训和岗位培训，提高素质；

（五）开展文体活动，活跃职工文化生活；
（六）组织互助互济活动，为职工排忧解难。
第十一条　私营企业应当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

场所、设施等物质条件。
第十二条　工会开展活动一般在非生产时间进行。需占用生

产时间的，应当事先征得企业同意，参加工会活动的职工的工资、
奖金等待遇不受影响。
第十三条　私营企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

定，按照本企业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交经
费。
第十四条　私营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任职期间，企业一般不

得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
私营企业调动、处分、辞退担任工会主席、副主席的职工，应当

事先征得上一级工会的同意。
第十五条　私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工会或者上一

级工会区别情况与企业协商处理或者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一）阻挠企业职工依法成立工会组织或者擅自解散工会组织
的；

（二）侵害工会权利或者干涉工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的；
（三）拒不向工会提供必要的办公设施和活动场所的；
（四）擅自解除担任工会主席、副主席的企业职工劳动关系的；
（五）不按规定拨交工会经费或者擅自挪用工会经费、侵占工

会财产的；
（六）不按规定支付工会工作人员工资报酬及社会保险、福利

待遇的；
（七）拒不接受工会提出纠正侵犯职工人身权利和其他民主权

利、经济权益意见的。
第十六条　私营企业工会合并，其经费、财产归合并后的工会

所有；私营企业工会撤销或者解散，其经费、财产由上级工会处置。
第十七条　私营企业工会组成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所

在工会或者上一级工会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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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换或者罢免。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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